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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總結  

1.1 2016 年 5 月 4 日早上約 0845 時，在本地領牌平面工作躉

19 - 11 EX.POE 1810（簡稱：平面躉）甲板上， 發生一宗

致命海上意外。  

1.2 事發時，該平面躉繫泊於東區走廊北角段海旁以提供場地進

行存放和維修器具，配合東區走廊北角段發展工程。 

1.3 當天上午，由管工安排四名工作人員在平面躉上從事維修及

保養五個黃色燈浮標。工作包括清除鐵銹、塗油漆、維修燈

浮標燈座支架及加添吊環等。 

1.4 其中一名工人被安排使用電弧焊焊接吊環於燈浮標圓筒浮體

上，但在焊接期間筒體發生爆炸導致該筒體蓋頂飛出而擊中

在附近工作的一名工人。工作人員立刻致電報警並召喚救護

車，將傷者送往醫院，惜傷者最終傷重不治。 

1.5 調查發現導致意外主要肇因如下： 

i. 在開展熱加工作業前，並沒有對燈浮標圓筒浮體的結構

及其填塞物作風險評估以找出可能涉及的存在危險（如

當進行焊接時圓筒浮體因受熱而使其內部氣壓上升或其

填塞物熔化及燃燒，產生可燃氣體及/或氣體積聚，引發

燃燒或爆炸）； 

ii. 工人對密封容器進行電弧焊熱加工作業帶來的潛在風險

認識不足。 

1.6 調查同時發現，雖然公司要求在開展熱加工作業前，相關人

士簽署一份 “一般熱工作許可証”，但是該許可証內的項

目，沒有明確要求相關人士對需要燒焊的物件（如事件中的

密封容器）列明特別事項要求，從而減少熱加工作業時的危

險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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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船隻資料  

2.1 19-11 EX. POE 1810 （圖 1） 

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：B40535V 

船隻類別/分類/類型 ：第 II 類別/A 分類/平面工作躉 

船隻名稱 ：19-11 Ex. POE 1810 

安全航限 ：香港水域 

長度（總） ：54.86 米 

寬度（最大） ：15.25 米 

總噸位 ：1,730 

淨噸位 ：1,211 

允許運載總人數 ：15 人 

輔機及功率 ：柴油機 Hino 201.42 千瓦 x 1 

 

 
  圖 1：本地領牌平面工作躉 19 - 11 EX.POE 18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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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證據來源  

3.1 平面躉船上工人的會面記錄； 

3.2 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； 

3.3 衛生署提供的驗屍報告及政府化驗所提供的毒理分析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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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肇事始末  

4.1 2016 年 5 月 4 日早上約 0845 時，在一艘繫泊於北角段海旁

的平面躉上發生一宗致命海上意外。 

4.2 該段區域已經劃為工程施工區（圖 2），並以黃色燈浮標標

示施工區界限範圍。 

 

圖 2：工程施工區 

4.3 事發當天，有四名工作人員在平面躉上工作，以維修及保養

已經擺放在平面躉甲板上的五個黃色燈浮標。工作包括除鐵

銹、塗油漆、維修燈浮標燈座支架 及加添吊環等。（圖

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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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：平面躉甲板上待維修的五個黃色燈浮標分佈圖 

4.4 黃色燈浮標的功用是以標示海上施工區界限範圍。黃色燈浮

標的圓筒形浮體（圓筒浮體）直徑約一米，其上部支架配有

燈光裝置，使在晚間時亦能標示施工區界限範圍。有關黃色

燈浮標構造規定，請參閱附件一。 

4.5 當天開工後，三名工人分別負責對維修的燈浮標除鐵銹及塗

油漆。另外一名工人則負責使用電弧焊焊接一對半圓形鋼質

吊環在燈浮標圓筒浮體的頂蓋邊沿。 

4.6 據事後了解，肇事的圓筒浮體在前一天下午約五時已經焊接

了一隻吊環。在肇事當日的焊接工作進行前，該名焊接工人

和其管工一起填寫了公司要求的“一般熱工作許可証”，以

繼續早一天未完成的焊接工作，焊接另一隻吊環於該圓筒浮

體的頂蓋邊沿。據該名焊接工人所述，一根焊條還未耗盡，

便發生爆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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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 爆炸所產生的壓力把圓筒浮體的頂蓋沖開並飛出，擊中一名

相距不足二米距離，正在對另一隻燈浮標塗油漆的工人，頂

蓋繼而掉進海裡。爆炸中，該圓筒浮體連著配重工字鐵塊的

底蓋亦被炸開，但是沒有飛出。爆炸亦使整個圓筒浮體在甲

板上彈起轉了一個圈，然後倒轉落於平面躉甲板上。 

4.8 爆炸後遺留在甲板上的底蓋和圓筒浮體嚴重變形，內裡所注

入的填塞物已被燃燒並熔化，留下類似塑膠的黑色燒焦物殘

渣附在其內板上（圖 4, 5 及 6）。 

4.9 意外發生後，拖船把平面躉拖到岸邊靠泊，以方便救援人員

將傷者送往醫院搶救，惜傷者最終証實死亡。 

圖 4：嚴重變形的燈浮標圓筒浮體 

 

失去上下蓋的

圓筒浮體內板

有黑色燒焦物

殘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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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：爆炸後，脫離的底蓋連著配重工字鐵塊 

圖 6：燃燒後的填塞物殘餘（黑色燒焦物）附著在底蓋內  

脫離的底蓋連著

配重工字鐵塊 

黑色燒焦物殘渣 



 

8 

 

5. 證據分析  

船舶證書，配員要求，及工人素質 

5.1 該平面躉擁有有效的驗船證明書和運作牌照。 由於平面躉

並沒有推進系統，而其用途是為提供一個海上工作平台，以

方便工人在甲板上進行與海事工程相關的工作，故此船隻並

不須要配有最低配員人數。當天船上的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工

作與船舶本身的操作沒有關連。 

5.2 據事後調查，四名工人皆為白天上班，上班記錄正常。因此

排除工人因工作疲勞而對作業安全產生不良影響。 

5.3 當天進行焊接維修的工人持有“船上貨物處理基礎安全訓練

證明書”和“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”。根據平面躉管理公

司的資料, 該工人曾接受入職安全培訓及定期的工地培訓，

約有五年燒焊經驗。管工則擁有“船上貨物處理基礎安全訓

練證明書”、“船上貨物處理”及“海上建造工程”工程督

導員安全訓練證明書”，管工對燒焊有一定的安全知識。 

天氣 

5.4 當天的天氣情況為多雲，東風 3 至 4 級，氣溫攝氏 25 至

29 度，空氣相對濕度 70%左右，能見度良好。天氣與事故的

發生沒有關連。 

燈浮標的構造及其圓筒浮體內的填塞物特性 

5.5 平 面 躉 管 理 公 司 聲 稱 肇 事 的 燈 浮 標 是 依 照 海 事 處 佈 告

2009 年第 23 號規定而建造(附件一)。該佈告說明屬第 2 類

的肇事燈浮標圓筒浮體內裏應以發泡膠芯填塞，或等分為兩

個水密隔層。由於該圓筒浮體內部結構沒有兩個水密隔層，

所以其內部空間應是以發泡膠芯填塞。填塞發泡膠芯的作用

是旨在減少圓筒浮體內部空間，使浮標在有任何輕微破損時

減少可滲入其內部空間的海水量從而保持燈浮標可繼續浮於

水面而維持其應有的功能。 

5.6 據管理公司人員陳述及現場顯示，船上沒有肇事燈浮標建造

的相關資料，如生產廠家，產品編號，內部結構、圖則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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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填塞物資料及其數量和填塞物在受熱時會否釋放可燃氣

體等。燈浮標外部亦沒有任何警示標誌如“不可熱工作”；

“不可明火”等。該平面躉管理公司其後亦未能提供任何有

關該燈浮標的上述資料及維修注意事項。 

5.7 發泡膠（Polystyrene）一般含有聚苯乙稀成份，當燃燒或

加 熱 時 ， 會 成 為 液 態 化 的 可 燃 物 。 同 時 ， 它 的 聚 合 物

（Polymer）會分解成單體（Monomer），其閃點約攝氏 32O

度，具備在受熱時可釋放可燃氣體及毒氣的條件。肇事燈浮

標圓筒浮體內的填塞物在燃燒爆炸後，只剩下類似塑料因不

完全燃燒而產生的黑色的燒焦物（圖 4 及 6）。 

燈浮標吊環焊接工作及推齗的爆炸成因 

5.8 裝有填塞物的燈浮標圓筒浮體是屬密封容器。雖然在開始燒

焊前，焊接工人和其管工簽署了公司提供的“一般熱工作許

可証”（附件二），但焊接工作的安排低估了對密封容器進

行電弧焊燒焊時所帶來的潛在風險。再者，該許可証的乙部

“指定之安全措施”只是對從事燒焊的工人和燒焊的工具，

及環境防火提出了具體的安全要求，但沒有要求對焊接物件

的風險作評估和記述，例如該物件內部是否存有燃燒或爆炸

危險，通風及採取了何種防範措施等。 

5.9 簽署“一般熱工作許可証”後，焊接工人繼續前一天未完成

的工作，焊接另一隻吊環在圓筒浮體上。 

5.10 調查發現，在前一天新焊接在圓筒浮體的吊環位置旁的焊接

受熱區，有一燒穿了的小孔，這個小孔在發生爆炸前並未被

該負責焊接工人所察覺（圖 7）。小孔的形成，相信是因前

一天電弧焊操作時因受某個因素影響所致(如電流過大或焊

接時於該處停留時間過長等)。 

 

 

 



 

10 

 

圖 7：前一天新焊接在圓筒浮體的吊環附近的小孔 

5.11 一般電弧焊接過程中可產生近千度的高熱，其高溫可把圓筒

浮體內的發泡膠芯成為液態化的可燃物並釋出可燃氣體及毒

氣。燃燒需要滿足三個要素，即有可燃物、足夠的氧氣及熱

源。推斷在事發前一天焊接吊環時由於當時圓筒體浮內的氧

氣量不足以觸發燃燒，故此沒有發生事故。但當天收工後，

因停止焊接，熱源消失，而圓筒浮體內的空氣慢慢冷卻，並

造成體內氣壓減少於大氣壓力，導致空氣從該小孔（圖 7）

被吸進圓筒浮體內，增加筒內的氧氣和可燃氣體的混合量，

由是滿足了燃燒其中的兩個要素，即可燃氣體及足夠氧氣的

存在。 

5.12 第二天早上，負責焊接的工人再以電弧焊焊接另一隻吊環於

肇事的燈浮標圓筒浮體。由於此時圓筒浮體內已積聚足夠的

可燃氣體和氧氣，焊接時的熱源正好補上需產生燃燒的最後

一個要素，導致圓筒浮體（密封容器）內的填塞物燃燒；燃

燒過程中產生的熱膨脹，令筒內壓力猛然增大，繼而產生爆

炸。 

接近新焊接吊

環的小孔 
前一天新加

裝的吊環 

焊接受熱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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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結  論  

6.1 2016 年 5 月 4 日約 0845 時，一艘繫泊於北角海旁段的平面

躉上，發生一宗致命海上意外。 

6.2 當天四名工作人員在該平面躉上對一個燈浮標圓筒浮體進行

電弧焊時發生爆炸，導致一名工人死亡。 

6.3 調查發現導致意外的主要肇因如下： 

i. 在開展熱加工作業前，並沒有對燈浮標圓筒浮體的結構

及其填塞物作風險評估以找出可能涉及的存在危險（如

當進行焊接時圓筒浮體因受熱而使其內部氣壓上升或其

填塞物熔化及燃燒，產生可燃氣體及/或氣體積聚，引發

燃燒或爆炸）； 

ii. 工人對密封容器進行電弧焊熱加工作業帶來的潛在風險

認識不足。 

6.4 調查同時發現，雖然公司要求在開展熱加工作業前，相關人

士簽署一份 “一般熱工作許可証”，但是該許可証內的項

目，沒有明確要求相關人士對需要燒焊的物件（如事件中的

密封容器）列明特別事項要求，從而減少熱加工作業時的危

險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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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建  議  

7.1 報告副本送平面躉的船東及管理公司，當天的管工和燒焊工

人，讓他們知悉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。 

7.2 平面躉管理公司應明確要求其員工在進行密封容器熱加工作

業前，進行適當的風險評估，確保密封容器在熱加工作業

時，內部及其填塞物(如有的話)不會發生燃燒或爆炸。並考

慮在其熱工作許可証檢查表內，增加燒焊物件的記錄及其風

險評估的項目。 

7.3 報告副本送交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，香港海事處海事

工業安全組，以供參閱。 

7.4 報告副本送交建造業協會以供參閱。 

7.5 發出海事處佈告，載述從這宗意外中汲取的教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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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送交文件  

8.1 調查報告擬稿已送交下列人士及組織，讓他們提出意見： 

i. 平面躉的船東及管理公司，及其管工和燒焊工人； 

ii. 香港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； 

iii. 香港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； 

iv. 建造業議會。 

8.2 截至諮詢期屆滿，上述相關人士和組織所的提出意見，報告

作了適當修改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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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 燈浮標規定  

 

  
 

 

 

 

用以標示海上施工區的燈浮標的規定 

不按比例 

不宜作生產用途 

頂標 

燈器 

水線 

水線與水密浮體頂部的距離  

焦面高度 

直徑 

裙邊設計 
壓載配重 

（視乎實際需要而定） 

（圓筒浮體） 

（頂蓋） 

（底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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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  公司提供的“一般熱工作許可証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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